
贺 兰 县 教 育 体 育 局
关于开展 2023 年全国科普日活动的通知

各中小学：

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，关于科普

工作的重要论述，突出价值引领，引导社会风尚，展示科技成就，

服务创新发展，推动公众科学素质全面提升，根据区市县科协举

办 2023 年全国科普日活动的通知要求，现就教育系统全国科普

日活动通知如下：

一、活动主题和时间

活动主题：提升全面科学素质，助力科技自立自强。

活动时间：2023 年 9 月 1—23 日在全县开展，主题活动贯

穿全年。

二、活动安排

1.开展科普宣传活动。各学校要认真谋划，围绕科学教育、

自然资源、生态文明、节水科普、“双碳”科普、乡村振兴、卫

生健康、应急科普、科普创作、食品安全等内容，结合学校实际，

开展 1 次科普宣传志愿服务活动，普及科技知识、增强师生意识。

（责任学校：各中小学）



2.青少年科技教育联合活动。联合县科协举办贺兰县青少年

人工智能创新挑战赛，培养孩子们的空间想象力、创造力以及逻

辑思维能力。（责任学校：各中小学）

3.科普阵地联合行动。充分发挥各类科普教育基地等科普阵

地力量，开展各类主题科普活动，以线上线下结合等多种形式服

务中小学“双减”和公众科普需要，提升青少年的科学兴趣，促

进公众对科学价值的认同。（责任学校：各中小学）

4.科普大篷车“三进”活动。联合县科协开展科普大篷车“进

校园”活动，通过播放视频、科普展品展架、发放宣传彩页、书

籍和宣传品等形式，大力宣传移风易俗、民法典、网络安全、垃

圾分类以及制止餐饮浪费、倡导勤俭节约等知识。（责任学校：

另行通知）

5.“云上科普日”活动。利用全国科普日平台做好学校开展

的各类线上科普活动的集中汇聚和宣传展示等系列线上活动，各

学校保证在“全国科普日”期间在全国科普日平台上发布至少 1

篇活动信息，共同营造爱科学、学科学、传播科学的网络环境，

带动师生参与线上科普活动。（责任学校：各中小学）

三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实施。今年是第二十届全国科普日，各学校

要高度重视，把全国科普日系列活动作为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



神和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

育的生动实践，广泛动员、精心组织、协同配合，提升科普日活

动的服务力、影响力。

（二）强化宣传力度。各学校要紧紧围绕科普日活动主题，

立足实际精心筹划重点项目、特色活动，充分整合学校资源优势，

突出行业特色、领域特点，针对青少年群体特点精准开展活动。

（三）及时上报信息。请各学校开展活动期间，做好活动资

料的收集整理工作，将活动总结和活动开展资料（图片视频、新

闻报道链接等）于 9 月 23 日前报送至教体局基教办，电子版发

送至邮箱 731386793@qq.com，教体局统一审核后上报县科协。

联系人：

县科协：田佳惠 联系电话：8081338

教体局：惠 欣 联系电话：8068296

贺兰县教育体育局

2023 年 9 月 1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
